[bookmark: _GoBack]供应商资格条件：1、 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法人。企业具有年检合格的有效证件。2、 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3、企业具有较强的服务管理规模，经营范围包含内物业管理服务、提供近半年内社保证明。4、投标企业自成立至今至少完成过党政机关的物业服务并提供业绩。5、服务质量：保持机关院内干净整洁；管理人员或负责人年龄不超过50岁，具有物业经理证书；6、要求竞价公司必须到现场勘察，否则本公司竞价无效，现场勘察人员需本人身份证和法人委托书、营业执照、业绩原件及盖章复印件，现场勘察时请携带原件以备查，（报名勘察时间，竞价截止时间以前）。7、竞价者竞价成功后按照采购方要求服务，采购方验收。竞价中标公司在服务期间，因管理不善，造成本人和他人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损失，由竞价中标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所有损失和费用。竞价后金额包括：工人工资等所有费和税。8、不具备资质参加与竞标或报价明显低于成本的供应商视为恶意竞争，采购人有权予以视为其报价无效。
